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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午餐
推荐词：
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铁，喝出血。就在这不得不喝的感情酒中，一些生命突然逝去了。可行
酒令并没有终止，悲剧还在继续上演。

小李在郑州的一家饭店上班，去年
1 月 20 日，公司为了感谢全体员工一年
来的辛勤工作，安排大家中午聚餐。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是小李最后的
午餐。

聚餐期间，小李饮酒过量，被同事送
回公司员工宿舍休息。当晚8时许，同事
回宿舍发现小李趴在床上，叫他也没反
应，当即就拨打了120，后小李经抢救无效
死亡。

经鉴定，小李是酒精中毒致死。
为此，小李的父母将该公司告上了

法庭，要求该公司赔偿精神抚慰金等共
计53万余元。

小李的父母认为，作为聚餐活动的
组织者，公司在发现小李饮酒过量时，并
没有尽到提醒义务。因此，该公司对小
李的死亡应该承担责任。

对此，公司却认为，小李的死亡完全

是个突发事件，不可预料。由于公司聚
餐是在中午，下午还要上班，并不让员工
喝酒，是小李违反了这个规定，私自喝
酒。作为一个成年人，小李该对自己的行
为负责。此外，公司领导还安排同事将他
送回宿舍，出事后，公司也及时拨打了
120、110，并且联系了家属，已经尽到了自
身的职责。因此，公司不存在任何过错。

法院审理后认为，作为小李的雇主，
公司在其醉酒后，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其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公司应承担侵
权责任。此外，双方提供的证据均证明
小李喝酒是自己主动饮酒，小李本人应
承担主要责任。

最终，法庭宣判公司承担 20%的责
任，而小李承担 80%的责任。并判公司
赔偿小李父母死亡赔偿金等共计近 10
万元。
线索提供 高方方 王帅

去年6月，35岁的刘娟娟和已过而
立之年的李华协议离婚，结束了两人
近十年的婚姻，儿子军军经协商归刘
娟娟抚养。

离婚前，为给儿子留下一笔抚养
费，手头拮据的李华便向刘娟娟出具
了一张 10 万元的借条。借条载明：

“今借刘娟娟十万元整，等将来有钱
时再还。李华”背面还明确写明：“为
儿子军军上学预留。”

一年多以后，生意逐渐有了起色的
李华迟迟不肯支付欠款，多次催要无果，
刘娟娟遂请求法院判令李华还清欠款。

面对指控，李华矢口否认自己借钱

一事，还说打借条的时间在离婚前，所
谓的借款应该算做“夫妻财产”，婚内打
的借条无效。

法官经审理后认为，刘娟娟与李华
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刘娟
娟所持有的借条明确载明，该借款是为
儿子预留的存款，用途明确，内容受法
律保护。

就这样，刘娟娟凭着一张“婚内借
条”，成功要回了10万元借款。

法官提醒，打婚内借条应慎重。有
些夫妻为了开玩笑或是哄对方开心，相
互借款打欠条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线索提供 维佳 白艳 王帅

给哥哥下跪
推荐词：
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兄弟就是手心和手背。简单两个字承
载了太多的感情。请天下的兄弟们珍惜这份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

杨刚和杨华是一母同胞的兄弟，父
子三人都是郑州某电气设备厂的职
工。父亲在世时，单位给他分了一套80
平方米的房子。

1996 年，单位房改，由于父亲过世，
杨刚享有了买房资格。在单位协调下，
兄弟俩达成协议。双方约定产权归购房
人杨刚所有，而弟弟杨华可免费居住直
到结婚搬出，结婚时杨刚向弟弟支付
1.2万元。

一年后，经常在家摔打东西的杨
华，已把房子折腾得不成样子，有时甚
至还对哥哥和嫂子大打出手。

不得已杨刚告了弟弟，要求弟弟搬出
房屋。而因杨华结婚前仍有居住权，杨刚败
诉了。就这样，弟弟杨华一住又是15年。

2012 年 3 月，杨华结婚，仍不肯搬
出房屋的他再次被哥哥告了。法院判
决杨华60日内搬出房屋，哥哥答应搬出

时从道义上补偿给他5万元。
然而，判决生效后，杨华不但没有

搬出，还在墙上写了“以命保房、保家，
此房存在矛盾，买此房死全家”几个
大字。

6 月 24 日，被弟弟伤透了心的杨刚
向法院申请执行。

看到法官来了，杨华情绪极度激
动，不停嘶喊，大有拼命的架势。

考虑再三，法院决定暂缓强制搬
迁，做起兄弟俩的调解工作来。

多方调解下，杨华终于悔悟，跪在
地上，发自肺腑地请求哥哥的同情和宽
恕，而杨刚也被昔日的亲情所感动。

最终兄弟俩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弟
弟搬出房屋后，哥哥在 5 万元基础上多
给弟弟补偿6000元钱。

一场 7 年的交恶就这样烟消云散
了。 线索提供 王欣 若愚

女儿在当小姐

推荐词：
中国的父母很累，为了孩子，他们拼命地工作，拼命地赚钱。可他们不知道，在过分
强调物质供给的同时，忘却了孩子们的精神需求。在缺少父爱母爱的世界里，一些
孩子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性格扭曲，还有的则误入歧途。

法庭上，站在被告人席位上的王娟
稚气未脱，身材显得格外瘦小。面对法
官对其为何从事卖淫活动的提问，她只
是一脸茫然：“我不知道，我老是被骗。”

而王母直到接到公安机关的通知，
才知道女儿在干什么。她悔恨不已泪
流满面。

1995 年，王娟出生在豫东一个偏远
贫穷的农村。小学毕业后父母就常年
在外打工，弟弟也随父母一同生活，仅
留下王娟一人在家。

由于缺乏管教，初中没有读完，王
娟就辍了学。之后，她就和其他人在离
家不远的镇上打零工。

2011年7月的一天，年仅16岁的王娟

在和两名刘姓男子玩耍时，被强行拉到新
密市一家理发店，被迫从事卖淫活动。

慢慢地，王娟从一开始的被迫变得安
于现状，并取得了两名刘姓男子的信任。
其间，刘姓男子又从外地骗来两名“新人”。

王娟在从事卖淫活动的同时，又协助
看管其他卖淫人员，并帮刘某收取嫖资。

法庭上，作为未成年人的王娟流下
了泪水。

庭审结束后，法官和公诉人都对王
娟进行了深刻教育，希望王娟能通过这
次事件真诚悔过，并嘱托她的父母吸取
教训，加强对王娟的关心和教育，给她
多一点的关爱。
线索提供 韩新远 王帅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郭姝涵 在新密市法院为您播报

养儿不防老
推荐词：
有个玩笑说：儿子是建设银行，女儿是招商银行。虽然是玩笑，但是，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
的一些问题。我们不时会听说养儿不孝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出现的原因？

现年72岁的张老汉是地地道道的农
民。他和小他一岁的老伴相依为命。

当初为了家中有个“顶梁柱”，老两
口连着生了 4 个女儿，终于在两人 30 岁
那年生下一个儿子。

老两口含辛茹苦地将一儿四女拉
扯大。并尤为偏爱小儿子，儿子要的东
西都是想方设法满足他。

子女们都成家后，老两口也总算能
享清福了。可是，2年前，老两口越来越
为赡养费发愁。

丧失了劳动能力，又没有养老金的
老两口，只能靠子女们接济过日子，那
滋味“真是不好受”。

在村干部的努力下，老人和子女们达
成协议，由子女们每月每人支付赡养费
100元。

张老汉的4个女儿每月都早早给老
人送来赡养费，还轮流帮老人干些家务
活，但是小儿子却以“花销太多”为由不
愿再拿出一分钱。

今年 2 月，张老汉又被查出患有脑
血栓急需手术。

4 个女儿愿意按份额预付老父亲的
医疗费，但小儿子还是“一毛不拔”。

无奈之下，张老汉夫妇将小儿子告
上了法庭，要求小儿子每月支付二老生
活费500元。

法院最后支持了老两口的诉讼请
求。判决书上，法官这样写道：“子女赡
养父母既是法定义务，又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希望被告从家庭和睦、社
会和谐的角度出发给二原告一个幸福
的晚年。”线索提供 维佳 朋飞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郭姝涵 在惠济区法院为您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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